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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 圾 的 存 放 及 收 集 －  

《 建 築 物 （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及 垃 圾 槽 ） 規 例 》  

 

垃 圾 車 通 道  

 

當 規 劃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的 位 置 ， 以 及 安 排 通 往 這 些 地 方 的

通 道 時 ， 現 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採 用 的 垃 圾 車 限 制 規 格 是 以 “ 最 壞 情

況 ＂ 作 規 劃 設 計 ， 而 有 關 細 節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長 度 1 0 . 0 0 米 ；  

( b )  闊 度 （ 包 括 反 射 鏡 ） 3 . 0 0 米 ；  

( c )  高 度 3 . 8 0 米 ；  

( d )  需 要 自 動 提 桶 操 作 的 淨 空 高 度 4 . 5 0 米 ；  

( e )  離 地 淨 高 0 . 2 2 米 ；  

( f )  車 輛 離 開 角 度 （ 後 延 伸 物 角 度 ， 包 括 自 動 提 桶 設 備 、 後 車

輪 地 面 觸 點 至 地 面 之 上 延 伸 物 ） 8 度 ；  

( g )  迴 車 圓 環 2 0 . 0 0 米 ；  

( h )  車 輛 總 重 量 2 5 噸 ；  

( i )  通 道 的 最 大 坡 度 1 : 1 0 ；  

( j )  通 道 的 最 小 闊 度 3 . 5 0 米 ； 及  

( k )  垃 圾 收 集 操 作 時 的 泊 車 位 5 . 0 0 米 × 1 2 . 0 0 米 。  

 

2 .   除 非 垃 圾 車 能 夠 繼 續 沿 前 進 方 向 離 開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， 否

則 有 必 要 提 供 基 本 的 “ 鎚 狀 頭 ＂ 轉 彎 設 施 ， 其 尺 寸 為 2 7 . 0 0 米 × 9 . 5 0
米 ， 並 須 設 有 一 條 1 0 . 9 0 米 闊 的 引 道 。 另 一 個 做 法 是 根 據 上 面 所 列 的

車 輛 限 制 規 格 提 供 其 他 設 計 。 附 錄 A 圖 示 列 出 兩 種 設 計 選 擇 ， 作 一

般 參 考 之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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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 建 築 圖 則 應 說 明 由 公 共 街 道 至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之 間 擬 供

垃 圾 車 進 出 的 路 線 。 供 垃 圾 車 使 用 的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， 應 位 於 地

下 或 基 座 平 台 層 ， 其 行 車 通 道 無 須 穿 過 中 間 樓 面 便 可 直 接 進 入 街

道 。  

 

《 建 築 物 （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及 垃 圾 槽 ） 規 例 》   

 

4 .   《 建 築 物 （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及 垃 圾 槽 ） 規 例 》 載 有 各 項 規

定 ， 包 括 須 提 供 物 料 回 收 房 、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和 回 收 室 ， 以 及 有

關 物 料 回 收 房 、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和 回 收 室 在 機 械 通 風 系 統 及 空 氣

淨 化 設 施 方 面 的 規 定 。 。  

5 .   《 2 0 0 8 年 建 築 物 （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及 垃 圾 槽 ） （ 修 訂 ） 規

例 》 （ 下 稱 “ 修 訂 規 例 ＂ ） 引 入 新 的 第 3 A 條 ， 強 制 規 定 所 有 新 建 住

用 建 築 物 或 新 建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的 住 用 部 分 ， 均 須 於 每 一 樓 層 設 置

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室 ， 但 修 訂 規 例 第 3 A ( 2 ) 、 ( 3 ) 、 ( 4 ) 、 ( 5 ) 及 ( 6 ) 條 所

述 的 情 況 除 外 。 修 訂 規 例 會 於 2 0 0 8 年 1 2 月 1 日 開 始 實 施 ， 其 適 用 範

圍 將 受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3 9 ( 2 ) 條 規 管 。  

 

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、 物 料 回 收 房 與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室  

 

6 .   就 《 建 築 物 （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及 垃 圾 槽 ） 規 例 》 第 3 條 附 表

所 述 類 型 的 建 築 物 提 交 圖 則 時 ， 應 列 明 計 算 每 個 回 收 房 的 實 用 樓 面

空 間 、 總 實 用 樓 面 空 間 和 最 小 樓 面 空 間 ， 以 及 任 何 擬 設 回 收 房 的 實

際 面 積 的 方 法 。  

7 .   每 個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室 應 提 供 足 夠 的 防 火 及 滅 火 設 施 ， 例 如

火 警 鐘 及 消 防 花 灑 。 應 使 用 耐 火 時 效 為 2 小 時 的 牆 ， 將 回 收 室 與 建 築

物 其 餘 地 方 分 隔 ， 其 通 道 門 應 具 備 1 小 時 的 耐 火 時 效 。 自 動 關 門 裝 置

應 保 證 不 容 許 門 戶 處 於 持 續 開 啓 狀 態 。 附 錄 B 提 供 了 標 準 布 局 圖 以

及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室 的 最 小 尺 寸 。  

8 .   在 規 劃 令 人 滿 意 的 情 況 下 ，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、 物 料 回 收

房 、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室 、 垃 圾 槽 以 及 垃 圾 漏 斗 （ 如 有 的 話 ） ， 可 根

據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3 ( 3 ) ( b ) 條 無 需 計 入 總 樓 面 面 積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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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料 回 收 房 、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和 回 收 室 的 機 械 通 風 系 統 及 空 氣

淨 化 設 施  

9 .   當 採 用 中 央 通 風 系 統 時 ， 可 以 在 最 終 向 大 氣 層 排 放 前 ， 安 裝

單 獨 的 空 氣 過 濾 器 。 另 一 種 做 法 是 ， 當 沒 有 特 定 的 氣 味 問 題 時 ， 可

考 慮 在 每 個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室 ／ 回 收 房 中 使 用 帶 有 微 粒 過 濾 器 的 機

械 風 扇 。  

1 0 .   中 央 通 風 系 統 的 主 要 排 放 口 應 位 於 屋 頂 水 平 以 上 ， 並 遠 離 其

他 建 築 物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當 建 築 物 被 其 他 更 高 建 築 物 包 圍 時 ， 排 放 口

則 可 位 於 主 要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。  

1 1 .   系 統 噪 音 等 級 應 符 合 根 據 《 噪 音 管 制 條 例 》 （ 第 4 0 0 章 ） 所

頒 布 的 技 術 備 忘 錄 。 如 系 統 在 每 個 樓 層 都 設 有 排 風 口 格 柵 及 管 路 ，

則 應 設 置 防 火 擋 板 。  

1 2 .   應 在 垃 圾 及 物 料 回 收 房 內 提 供 空 氣 淨 化 裝 置 ， 例 如 “ 化 學 空

氣 洗 滌 器 ＂ 、 “ 生 物 氧 化 產 生 器 ＂ 、 “ 光 氧 化 產 生 器 ＂ 或 其 他 適 當

裝 置 。  

築 事 務 監 督 張 孝 威   

 
檔    號  ： BD GP/BREG/RC/1 (II) 

   
初    版  ： 1 9 8 3 年 1 1 月  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2 0 0 0 年 9 月  
本 修 訂 版  ： 2 0 0 8 年 8 月 （助理署長／ 拓展 1）－ 加 入 第 5 段 及 修 訂

第 4 及 6 段  
    

編 入 索 引  ： 垃圾車通道－《建築物（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及垃圾槽）

規例》第 5 條  
《建築物（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及垃圾槽）規例》第 3 條

－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和槽  
《建築物（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及垃圾槽）規例》第 5 條

－垃圾車通道  
垃圾車－《建築物（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及垃圾槽）規

例》第 5 條  
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和槽－《建築物（垃圾及物料回收房

及垃圾槽）規例》第 3 條  
物料回收房－《建築物（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及垃圾槽）

規例》第 4A 條  
物料回收室－《建築物（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及垃圾槽）

規例》第 4B 條  
通風及空氣淨化－《建築物（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及垃圾

槽）規例》第 12A 條  
《建築物（垃圾及物料回收房及垃圾槽）規例》第 12A

條－垃圾及物料回收房／物料回收室的通風及空氣淨

化  
 



附 錄 A  

 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9 8 )  
(APP-35) 

在 市 區 及 新 市 鎮 範 圍  

甲類地盤 

用於傳統及牽引車/拖車型

垃圾車 

（車頭先進/先出） 

地盤總面積：594 平方米 

可分割出來並

用於其他適當

用途的地方 

(約 150 平方米)

地盤總面積：294 平方米 

乙/丙類地盤 

用於傳統及牽引車/ 

拖車型垃圾車 

（車頭先進/先出） 

圖例：

比例  1 : 400

預留給存放及其他 

輔助用途的地方 

牽引車/拖車 

垃圾車 

米 米 

米米米米 

米

米

米
米

米米

米

米

米
米



附 錄 B  

 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9 8 )  
(APP-35) 

 

 

 
 

 

 

廢物分類桶 

1500 毫米 (最小) 

紙張 

（藍色） 
鋁罐 

（黃色）

塑料 

（棕色）

 

垃圾及物料回收室 
其他可循

環再造物 

 

都市固體廢物

垃圾桶 

15
00

毫
米

 (最
小

) 

  垃圾槽 
 

廢物分類桶 

鋁罐 

（黃色） 

塑料 

（棕色） 

紙張 

（藍色） 

15
00

毫
米

 (
最

小
) 

其他可循

環再造物

 
垃圾及物料回收室 

1500 毫米 (最小) 

垃圾及物料回收室平面圖的樣本 




